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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户抢劫中“入户目的非法性”的要求应当取消
黎  宏

摘  要：为了消除对“入户抢劫”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乃至死刑的弊端，司法实践选择了以“入户目的

的非法性”对其进行限定的做法，即只有在行为人事先具有“侵害户内人员的人身、财产目的”时，才

能被认定为“入户抢劫”。但是，这种做法不仅难以实现其初衷，反而会引起入户认定上的主观化、难

以对入户抢劫进行全面评价的问题。因此，与其以“入户目的的非法性”要件来限制“入户抢劫”的适

用范围，倒不如结合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来限制入户抢劫的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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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意识

依照我国《刑法》第 263 条第 2 款的规定，入户抢劫的，处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

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关于“入户”的认定，我国历来的相关司法解释中均认为，行为

人必须具有“目的的非法性”。2000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1 条将其限定为“为实施抢劫而入户”，2005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1 条中稍有扩张，将其规定为“以实施抢

劫等犯罪”为目的；2016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

见》第 2 条第 1 款则将其扩张为“以侵害户内人员的人身、财产为目的”，并明确指出，要注重审

查行为人“入户”的目的，将“入户抢劫”与“在户内抢劫”区别开来；以侵害户内人员的人身、财

产为目的，入户后实施抢劫，包括入户实施盗窃、诈骗等犯罪而转化为抢劫的，应当认定为“入户

抢劫”；因访友办事等原因经户内人员允许入户后，临时起意实施抢劫，或者临时起意实施盗窃、

诈骗等犯罪而转化为抢劫的，不应认定为“入户抢劫”。即在入户抢劫的认定上，要注意两点：一

是行为人在入户之前必须具有非法目的；二是在户内抢劫的，不是“入户抢劫”。

之所以这样限定，主要是因为入户抢劫的法定刑太高，对犯罪人的处罚过重。如有观点认

为，非法侵入住宅罪的法定最高刑只有 3 年有期徒刑，3 年有期徒刑与普通抢劫罪的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法定刑相加，无论如何不至于形成“10 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的法定刑。a 为了对入户抢劫行为人予以妥当处罚，就必须对“入户抢劫”的适用进行限定解

释。限定的路径，除了将作为进入对象的“户”限定为供他人家庭生活和与外界相对隔离的住所

之外，就是对“入户”行为本身进行限定，即行为人在进入他人住所时必须具有特定的非法目的。

a 参见张明楷：《论入户抢劫》，《现代法学》2013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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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行为人以实施抢劫等犯罪为目的，非法侵入他人住所实施抢劫行为的场合，其主观恶性及

客观危害明显大于户内临时起意的抢劫行为。a 

但是，以“入户目的非法性”对入户行为进行限定，尽管能部分消除处罚过广的问题，但由此

也引发了一些新的问题。一方面，《刑法》第 263 条第 2 款对作为加重处罚条件的“入户抢劫”本

身只是一个行为描述，并不涉及行为人入户时的主观要求，但司法解释在此基础上提出“以侵害户

内人员的人身、财产为目的”即要求“目的非法性”，其根据何在，值得商榷。另一方面，按照相关

司法解释，行为人只有在具有“侵害户内人员的人身、财产目的”而入户时，才可以“处 10 年以上

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但是，依照《刑法》第 48 条的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

的犯罪分子”。在抢劫罪的场合，若行为人在入户之后没有犯杀人、重伤等极其严重的犯罪行为，

仅仅凭借其入户时所具有的“侵害户内人员的人身、财产的目的”，就可以直接将其入户行为评价

为“罪刑极其严重”吗？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具有这种重要的提升行为违法性的效果吗？ 

本文认为，抢劫的场合，仅仅有“入户”情节就必须处“10 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

刑”，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都有过重的嫌疑，这是无可置疑的，因此应当适当加以限定。但这种限

定不能像司法解释一样以“特定的入户目的”来实现。相反地，对入户抢劫额外增加“特定目的的

非法性”要求，不仅不能解决处罚过重的问题，反而会引发一些新的问题，因此，建议删除入户目的

非法性的要求，而结合《刑法》第 48 条有关死刑等的相关规定来综合判断。以下就此展开说明。

二、抢劫罪加重处罚的历史沿革及问题

从历史沿革来看，我国对抢劫罪的加重处罚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1950 年 7 月 25 日中

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起草的《刑法大纲草案》第 75 条规定，抢劫公粮、仓库或其他国有公有财

产者，处 1 年以上 7 年以下监禁；首要分子处 3 年以上 15 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者，处

死刑或终身监禁。这是新中国有关抢劫国有公有财物的处罚规定，其第 141 条规定，以强暴、胁

迫方法，强取他人财物者，为强盗，处 5 年以下监禁。以强盗为常业者，或共同强盗中之主要分子，

处 2 年以上 15 年以下监禁，情节特别严重者，处死刑或者终身监禁。这是针对抢劫私有财产的

犯罪的规定。可见，这一刑法草案依据抢劫对象性质的差异，将抢劫公共财产和抢劫私产分开规

定，但无论如何，作为抢劫罪的加重处罚规定，处死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只限于“情节特别严重”

者。但何谓情节特别严重，草案没有明文规定。之后，1957 年 6 月 27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室

起草的刑法草案第 21 次稿第 168 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使他人不能抗拒而抢劫

公私财物的，处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 7 年以下有期徒刑；致

人死亡的，处死刑或者无期徒刑。在本稿当中，仅仅只是将“致人重伤”和“致人死亡”作为抢劫

罪的加重处罚情节，并且明确规定，作为判处死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加重处罚情节，只有“抢劫致

人死亡”这样一种情节。1957 年 6 月 28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印的刑法草案第 22 稿第 167

条中也维持了这种规定。但是，1962 年 12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印的刑法草案第 27 次稿第

152 条则做了重大修改，规定：犯抢劫罪，情节严重的或者致人重伤、死亡的，处 10 年以上有期徒

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对此，历次刑法修改亲历者高铭暄教授有一个说明，之所以对第 22 稿

a 参见顾保华：《〈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解读与评析》，《人民检察》2005 年第 1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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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规定进行修订，是因为大家觉得这条定得太死。事实上，在具有严重情节的抢劫罪中，情况

也很复杂，不能仅就“致人死亡”和“致人重伤”作对比来规定法定刑，还应当把其他情节结合起

来。所以，最后在条文中把“情节严重的”和“致人重伤、死亡的”捏在一起，并且规定法定刑为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这样处理起来余地就更大了。a 这种规定一直维持

到 1979 年刑法当中，只是增加了一个“可以并处没收财产”的规定，因为抢劫罪的加重犯是贪财

性质的重罪。可是，后来的司法实践发现，作为抢劫罪的加重处罚条件的“严重情节”规定，过于

笼统，缺乏可操作性，难以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必须列出应当适用加重法定刑的特别严重的情

节，以增强法条的可操作性。b 但即便如此，最初的修改版本中并没有将“入户抢劫”作为加重

处罚情节。如 1988 年 11 月 16 日和 12 月 25 日的刑法修改稿中列举了 5 种可以适用“十年以

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与死刑”的情节严重情形，即：（一）抢劫银行、金库、珍贵文物，情节特别严

重的；（二）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的；（三）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四）多次抢劫或者抢劫公私财物数

额特别巨大；（五）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1996 年 8 月 8 日的分则修改草案以上述写法为基础

进行了修改：将上述第 1 项内容修改为“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删除了“致人重伤或者

死亡”，代之以“入户抢劫”。“入户抢劫”从此进入了抢劫罪加重处罚情节的范围。之后，关于抢

劫罪的加重处罚情节虽然在历次的刑法修改草案之中均有变动，但“入户抢劫”则稳居其中。

从上述沿革来看，应当说，历史上，我国刑法对于抢劫罪的加重处罚是持相当慎重的态度

的。最初的态度是，能够判处死刑或者无期徒刑的抢劫罪的加重类型，只限于“致人死亡”的场

合，致人重伤的场合，也只能处以 7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后，尽管有进一步放宽的趋向，将具有“严

重情节”的情形作为与“可以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致人重伤、死亡”情节并列，但总体上讲，

我国的刑事立法，对于抢劫罪的加重处罚，最初的观念是，只有致人重伤、死亡的场合，才能够适

用死刑或者无期徒刑。这是大致可以肯定的。c 和先前的规定相比，现行刑法中有关抢劫罪的

加重处罚类型已经有了极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 1979 年刑法中存在的

“过粗”的不足，在细化条文规定类型上有了较大进步，但值得商榷之处仍然不少。单就《刑法》

第 263 条后段所列 8 种加重处罚类型而言，从保护法益的角度来讲，值得挑剔的并非只有“入户

抢劫”1 处。如“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便是 1 例。因为，冒充军警的行为，属于《刑法》第 279

条规定的招摇撞骗行为，即便依照同条第 2 款，需要从重处罚，也只能处以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

期徒刑，和普通抢劫罪的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法定刑相加，只可在“6 年以上 20 年以

下有期徒刑”范围处罚，无论如何达不到“无期徒刑和死刑”的程度。同样，“持枪抢劫的”场合

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依照《刑法》第 128 条的规定，情节普通的非法持有枪支的行为，其法定刑

为“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与普通抢劫罪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法定刑相

加，也只能在 3 到 13 年有期徒刑之间予以处罚，难以达到处“10 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

刑”的程度。另外，有关“抢劫救灾、抢险、救济物资的”处罚也有过重之嫌。因为，针对此类对

象的犯罪，在《刑法》第 384 条（挪用公款罪）中仅仅规定“从重处罚”，而不是“加重处罚”。这样

说来，按照上述侵害 2 种不同法益之罪的法定刑相加的角度来推断，我国《刑法》第 263 条中有

a 参见高铭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诞生和发展完善》，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30 页。

b 同注①。

c 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1979 年之前的各个修改刑法草案，均规定其最高法定刑为无期徒刑。1979 年刑法也维持了这一规

定。之后，围绕故意伤害（包括致人死亡的），是不是要规定死刑，具有重大争议。1997 年 2 月 17 日修订刑法（修改稿）中规定：“致

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这一规定被现行刑法所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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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抢劫罪的加重处罚规定中问题不少。

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应当将入户抢劫作为抢劫罪的加重处罚情节。毕竟，在刑法已经将非法

侵入住宅作为独立犯罪规定的背景之下，和没有入户情节的抢劫相比，有入户情节的抢劫在社会

危害性上肯定会更大。因此，在说入户抢劫处罚过重的时候，必须清楚的是，“入户抢劫”处罚过

重所指为何？是法定刑的上限过重、下限过重还是上下限均过重？如此才能有的放矢地解决问

题。从侵害法益的角度来看，所谓入户抢劫处罚过重，应当是指上限过重而不是指下限过重。入

户抢劫的下限是“10 年有期徒刑”，非法侵入住宅和普通抢劫这样两个罪的法定刑的上限相加，

最高为 13 年，与“10 年以上有期徒刑”是匹配的；与之相对，非法侵入住宅罪和普通抢劫罪的法

定刑上限之和，无论如何都达不到“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程度。但入户抢劫的处罚当中所存在

的这一问题，通过给行为人赋予入户目的的非法性要件，显然是难以解决的。易言之，希望对“入

户抢劫”增加目的非法性的要求，主要是为了避免对行为人适用“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而不是针

对其适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但这种使命，显然不是入户目的的非法性要求所能胜任的。

三、“目的非法性”要件存在的问题

如上所述，依照前述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成立入户抢劫，行为人必须具有“侵害户内人员

的人身、财产”的目的。若无法查明行为人入户时具有此特定目的，则对其在户中的抢劫行为就

只能按照普通抢劫罪处理，这样，特定非法目的便成为判断是否成立“入户抢劫”的认定关键。

但是，普通抢劫罪和“入户抢劫”处罚悬殊，将导致这种悬殊的关键理解为一个深藏于行为人内

心、难以认定的主观要素，首先且不论其是否能达到限制入户抢劫处罚过重的效果，单就这种过

分倚重主观要素的做法而言，就足以让人生疑。

首先，具有特定非法目的的入户抢劫可以被处以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吗？如前所述，按照现在

的通说和司法解释，通常情况下，在户抢劫不能适用《刑法》第 263 条中的加重处罚，只有在行为

人具有“以侵害户内人员的人身、财产为目的”而入户抢劫时，才可以适用加重处罚条款。但问

题是，行为人在入户抢劫时具有“以侵害户内人员的人身、财产为目的”，就可以处以“10 年以上

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吗？以上问题，涉及“特定非法目的”这种主观要素在犯罪构成

中的地位，即其到底影响行为的违法性还是责任，抑或两者都影响的问题。

从理论上讲，特定犯罪目的之类的主观要素有被理解为违法要素的余地，但其应只限定于对

法益侵害的危险施加一定影响的范围之内。如我国《刑法》第 22 条规定：“为了犯罪，准备工具、

制造条件的”是预备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本来，行为是不是具有社会

危害性即违法性，只有在行为着手之后，对刑法所保护的法益造成了现实的侵害或者具体危险时

才能判断。但是，立法者考虑到有些犯罪的保护法益特别重要，于是将该犯罪的处罚提前到前一

阶段即“准备工具、制造条件”阶段。a 就购买菜刀、绳索等可以用于犯罪的“准备工具、制造条

件”行为而言，该行为是否具有导致他人人身、财产被害的危险，仅从上述行为本身是难以判断

出来的，必须参考行为人进行上述行为时的主观目的。从此意义上讲，“为了犯罪”这一主观目的，

具有决定购买菜刀、绳索等行为的事后进展的意义，可以看作为主观违法要素。但是，入户抢劫

a 参见 [ 日 ] 松原芳博：《刑法总论重要问题》，王昭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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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侵害户内人员的人身、财产”的目的显然不属于这种情形。因为，依照上述理解，对于入户

抢劫而言，如果“以侵害户内人员的人身、财产为目的”具有一定意义的话，也仅仅在于，在行为

人只是入户而没有其他后续行为的场合，仅此就可以构成入户抢劫的预备犯。但是，在入户抢劫

的场合，行为人的行为并不是在“准备工具、制造条件”阶段就停留下来，而是继续向前发展，在

该种目的支配下实施了抢劫行为，将该种目的变为了现实。 从此意义上讲，入户抢劫的场合，行

为人所具有的特定违法目的，只具有表明行为人特殊预防的必要性更大的作用。但是，特殊预防

的必要性再大，也不能超越与罪刑本身相适应的刑罚点即责任刑的限度。换言之，即便是基于特

定的非法目的而入户抢劫，只要抢劫行为本身没有造成致人重伤、死亡或者数额巨大的财物被抢

的后果，绝对不能因行为人在入户时具有特定非法目的而对其进行超越行为所造成的损害程度

即违法限度的特别预防，否则，就偏离了“对行为人的处罚只能以其客观上所造成的损害程度为

限”的客观主义刑法观的基本立场。

实际上，刑事立法上采用目的犯的形式，是意图通过特定目的或者意图的限制性规定，将那

些不具有法定目的、意图的故意行为，排除于可罚行为之外。有关“入户抢劫”的司法解释也是

这种意思，其明确规定要注意审查行为人的“入户”目的，将“入户抢劫”与“在户抢劫”区别开来，

后者不属于加重法定刑的“入户抢劫”。但是，由于司法解释将具有特定非法目的作为入户抢劫

的成立条件，导致了上述让人误以为只要具有特定非法目的的入户抢劫就可以被处以 10 年以上

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推论。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将具有特定目的作为入户抢劫的

成立条件的不足。实际上，司法解释之所以要求“入户”必须具有特定的非法目的，主要是为了

限定“入户抢劫”的处罚范围，而不是说明具有特定的非法目的的入户行为，就能使“入户抢劫”

行为的违法性或者责任大幅升高，对其可以处以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由此看来，特定非法目的的

要求，尽管能够缩小入户抢劫的处罚范围，但并不能解决入户抢劫处罚过重的问题。

其次，将入户抢劫当作目的犯对待，会导致入户抢劫认定上的主观化。从刑法学的立场来

讲，规范违反说认为，行为人的认识、意图、目的等主观因素也对行为的规范违反性有影响，因而

被大量吸纳到违法的判断对象当中来。但这种做法会招致违法判断的主观化，使得违法与责任

难以区分。因此，现在包括我国在内的主流学说提倡法益侵害说，即违法判断的对象是法益侵害

或者危险这种外在变化，其原则上应当根据客观因素来判断，认识、意图、故意、过失等主观要素

属于影响对行为人的谴责程度的责任要素，而不是违法要素。a 在法益侵害说之下，无论是故意

杀死他人还是过失致人死亡的行为，在侵害法益即剥夺他人生命这一点上并无不同，不过是责任

谴责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由于这种观点能够妥当地维持“违法是客观的、责任是主观的”的犯

罪认定的分层次考虑，因而被广泛支持。从本文所支持的法益侵害说的角度来讲，入户抢劫之所

以被重罚，是因为和普通抢劫相比，其侵害了更多的法益，而不是因为行为人在入户之前就已经

具有特定的违法目的。入户之前特定的非法目的的存在，可能会表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更大，影

响其责任追究，但只要该特定目的没有转化为外部行为或者结果的时候，就不能在社会危害性的

判断中加以考虑。因为，在客观主义刑法观之下，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及其大小，取决于行

为对刑法所保护的法益造成的实际损害和现实危险。行为人具有特定目的，但没有在外部显现

出来的时候，便无法判断其对刑法所保护的法益造成了实际损害和现实危险；相反地，如果行为

a 参见张明楷：《刑法学（上）》，法律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63 页；黎宏：《刑法学总论》，法律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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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特定目的已经在外部显现出来，如在特定目的支配之下，行为人已经事先清除了入户的障

碍、准备了入户工具或者邀约了入户犯罪的同伙，因为这些客观表现已经对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形

成了现实威胁，完全可以在入户抢劫的违法性中加以考虑，用不着深究行为人是否具有特定的违

法目的。相反地，在违法性的判断中考虑行为人的主观目的的话，会因为行为人所声称的主观意

思的不同而结论不同，产生颠倒黑白、模糊罪与非罪的界限的后果。这也是在社会危害性的判断

上，掺杂主观要素的做法饱受非议的主要原因。a

“入户抢劫”的场合，以非法目的形成时间的先后为根据，可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非法目的

形成在先的抢劫，其是指行为人在入户之前就已经形成“侵害户内人员的人身、财产”目的，而后

入户抢劫的场合；另一种是非法目的形成在后的抢劫，其是指行为人在入户之前并没有犯罪的意

思，但在入户之后，发现被害人穿金戴银、家境殷实，或者发现被害人单身一人在家、有机可乘，

遂临时起意，以暴力、胁迫手段制服被害人之后，劫取其财物的场合。通常来讲，非法目的形成在

先的场合，行为人会有携带凶器或者强行入户的行为，这种情况下，从客观表现就可以倒推出行

为人主观上的特定非法目的。但是，实务当中，也存在难以分辨的情形。如在某快递员到客户家

上门取件时，在户内抢劫，致人死亡案中，在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以侵害户内人员的人身、财产

目的”从而判定其是否属于“为劫取财物而预谋故意杀人”的时候 b，就遇到了麻烦。查明的事

实是：被害人家住 11 层，行为人有电梯不用，却走楼梯到被害人家取件，且随身携带有裁纸刀和

备用鞋；行为人平常去客户家取件时都是和其弟弟一起，但本次取件时却是一人前往；行为人上

午已经到被害人家去过 1 次，得知其一人在家，故敲开门进入室内随即勒住被害人脖子等事实。

但即便具有这些事实，也还是难以排除合理怀疑从而推定行为人在入户之前就有“预谋杀人的

故意或者说故意”。因为，针对上述事实，行为人辩解说，之所以选择走楼梯是因为电梯里手机信

号不好，无法和客户联系；带裁纸刀和备用鞋是因为快递工作的现实需要；单独一人取件是因为

邮件很小，一个人足够。在这种辩解之下，如何能够排除本案中的合理怀疑，就成为问题。无形

当中，加重了公诉机关的证明责任。c

更为麻烦的是，对于相同的客观行为的定性，取决于行为人的主观意思或者目的，这样就为

某些别有用心的嫌疑人提供了逃脱法网的口实。因为，“侵害户内人员的人身、财产”的非法目

的属于主观超过要素，除了被告人的口供之外，很难把握。如果所有具有入户抢劫意图的人事先

了解了主观要素的认定方法，就可以逃避更重的处罚，结局上不仅会使抢劫得逞的可能性更高，

还会使“入户抢劫”的规定成为摆设。d 前几年网上曾流传一个笑话，即某人入室盗窃，刚进屋，

女主人回来了，他躲到床下，还是被发现，遂暴力抗拒抓捕出逃，被抓。该情形依法应定入室抢

劫，至少判 10 年。后来请来一个学法律的好朋友，分别给他讲了盗窃罪、抢劫罪、强奸罪的定罪

及量刑，结果他改了口供，称当时入室是想强奸，最后以强奸未遂，判了 3 年，因为强奸罪与入不

入室无关。再后来这小子又找到某刑法博士，博士告诉他，当初你应该这样讲，当你想强奸时，发

现该女奇丑无比，便逃跑，最后就可以被认定强奸中止，因无损害后果而免罚。再后来他找了一

a 参见黎宏：《刑法总论问题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98 页。

b 就本类案件而言，因为已经发生了抢劫致人死亡的结果，因此，是否入户抢劫并不重要。但若能判明行为人具有“为劫取财

物而预谋故意杀人”的事实的话，则可以对行为人进行重罚。本文之所以列举这一案例，是因为作为“入户抢劫”的重要条件的“入

户目的的非法性”的判断过程，和上述情形完全一致。

c 参见黄奇中：《论“入户抢劫”的保护法益》，《海峡法学》2014 年第 2 期。

d 参见侯国云、么惠君：《“入户抢劫”与“在户内抢劫”的区别何在》，《人民检察》2005 年第 2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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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刑法学博士后，博士后教他这样说，他看上了这家男主人，想强暴他，结果女主人先回来了。因

为当时的刑法没有规定强奸男人属于强制猥亵罪，结果这小子被无罪释放了。上述故事尽管可

笑，但却非常形象地说明了在社会危害性的判断中掺杂主观要素所可能导致的可怕后果。

再次，难以对发生在户即住所中的抢劫行为进行全面评价。客观地讲，入户抢劫之所以要加

重处罚，主要是因为，和普通抢劫相比，多了一个场景要素，就是这种案件发生在人们日常生活

的场所即“户”当中。早已有学者指出，户即住所，并非一种简单的物理构造，而是承载了近代立

宪主义精神的、个人及其家庭的一般私生活得以在其中自由展开、实行私人自治的物理空间，是

私人领域不可侵犯性的本质构成部分之一。a“户”是避难所，是日常生活的中心，是人们在经历

了紧张的劳作之后，抛去虚伪、呈现最为真实的自我的场所，这种自由的、真实的私人状态具有

重要价值，受到国家的绝对保护。“户”被盗，是对隐私空间的侵犯，也是对我们身份的攻击，这

种侵犯和攻击是心理上的，具有象征意义。b 侵入住宅并置身其中，是对他人私生活最为私密的

核心部分的侵入和破坏。与这种侵入和破坏相伴的，还有人的安全感的丧失。这种理解也得到

了司法机关的认可。如在“韩维等抢劫案”中，法院指出：“‘户’不仅是公民享有生活自由和安

宁的重要场所，也是公民财产的安全存放场所，是人们心中最具安全感的地方”，刑法将“入户抢

劫”规定为加重处罚情节，“目的在于强化对公民住所安全的保护”c。而不管是入户抢劫还是在

户抢劫，都是对人们生活最为核心和隐秘的地方的攻击，真实摧毁了人们心理上的最后一道防

线，倘若公民感到居不保身，也就意味着整个社会的安全机制被破坏殆尽，让人产生这个世界上

没有地方是安全的幻灭感。d 这样说来，司法解释将因访友办事等原因经户内人员允许入户后，

临时起意实施抢劫，或者临时起意实施盗窃、诈骗等犯罪而转化为抢劫的“在户抢劫”行为排除

在加重处罚的情形之外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不管是入户抢劫还是在户抢劫，都是在户中发生

的抢劫，都是对公民生活最为核心和最为隐秘的地方的攻击，都足以破坏人们对户的信任感和安

全感。两者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事先具有非法目的的场合，行为人入户时常会备有凶器或者采用

暴力、胁迫手段强行入户，此时就开始侵害“户”的安宁和安全；相反地，在入户之后产生非法目

的的场合，行为人对“户”的安宁和安全的侵害则始于在户中的暴力劫财之际。两者之间，就对

户的安宁或者安全感的侵害而言，只有形式之别，没有本质不同。

相反地，将事先没有非法目的的在户抢劫排除在入户抢劫之外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让无数

的普通百姓生活在刀尖之上火坑之中。因为，在当今社会，快递员、物业管理人员、维修工人等具

有合法理由进入他人住所之内的人不计其数。他们由于工作或者业务上的关系经户内人员同意

之后，能够进入他人户内。其中，不排除一些潜在的人会利用这种机会，临时起意，实施抢劫。e

现实生活当中，经常见诸各种媒体的现实便是其明证。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一般人

居家过日子的时候，对于怀揣非法意图而侵入的陌生人或许抱有强烈的提防或者警惕之心，但对

a 参见白斌：《宪法视域中的涉户犯罪——基于法教义学的体系化重构》，《法学研究》2013 年第 6 期。

b 参见 [ 美 ]Curt•R•Bartol、Anne•M•Bartol:《犯罪心理学》，杨波、李林等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35 页。

c 参见马尚忠：《韩维等抢劫案——非法进入他人共同租住的房屋抢劫是否属于“入户抢劫”》，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参

考》（总第 59 集），法律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9 页以下。

d 参见黄祥青：《论抢劫罪情节加重犯的认定思路与方法》，《政治与法律》2005 年第 6 期。

e 北京市二中院法官崔杨在对命案成因分析后认为，相当一部分进京务工人员流动性大，经济拮据。很多人从事服务业，在工

作中难以产生归属感，但工作的便利却也方便了犯罪。最近几年，以快递员、售后服务、小区保安身份犯罪或冒充此类人员身份入室

犯罪的案子越来越多也证明了这一点。参见《法官：冒充快递服务人员入室抢劫杀人案增多》，《北京晚报》2015 年 1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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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身着制式服装的业务人员以及具有特定身份的人，常因为对方已经亮明身份而抱有一定程度

上的安全感和放心感。一旦这些能够利用业务或者工作上的机会堂而皇之地进入他人室内的人

起意抢劫而不被重罚，就意味着我们所处的社会中所有的安保措施归于失效。如果我们生活在

这样一个人人自危的社会，连自己生活的最后的一个城堡——“户”内都不能感到安全，那么我

们还有什么理由相信这个社会是安全的呢？不仅如此，在户抢劫的场合，被害人在毫无察觉的情

况下面临突如其来的袭击，难以反抗，即便反抗，也因为住所内与外界之间存在物理上的相对隔

绝，难以得到帮助，致使行为人更加能够肆意妄为。因此，在户抢劫的客观危险并不比入户抢劫

的危险小。但是，入户目的的非法性要求，直接断绝了对“在户抢劫”进行加重处罚的可能。

最后，掩饰真实意图的入户也是非法入户。有观点认为，入户抢劫之所以重罚，是因为有强

行“入”户行为，而不是因为抢劫发生地是在“户”中。这种非法的强行入户和普通抢劫两者的

有机结合才导致了入户抢劫的加重处罚。a 这种观点在将非法侵入住宅限定于伴随有侵害住宅

安宁的强行入户，意图从客观上来判断“入户抢劫”，从而将具有特定非法目的的“入户”具体化

的一点上，值得称赞。但其极有可能将行为人虽然具有“侵害户内的人的身体、财产的非法目

的”，但却将该种目的掩藏起来，而以欺骗手段征得户主同意之后入户的行为排除在非法“入户”

之外，而不符合司法解释的宗旨。在行为人刻意掩饰隐瞒其“侵害户内人员的人身、财产”的入

户目的而以欺骗手段入户的场合，若行为人事后交代自己在入户之前便已经具有了“目的的非

法性”的场合，上述观点便难以周延；不仅如此，这种理解还会引起一个不好的导向，即入户抢劫

者暴力入户的话，是要加重处罚的“入户抢劫”；而以欺骗或者其他温和手段入户抢劫的话，就是

处罚较轻的“户内抢劫”。上述观点还认为，以抢劫为目的入户进而实施抢劫，说明行为人主观

上预谋抢劫，这种预谋表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更大。b 从常识的角度来看，这种想法符合一般人

的想象，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其完全可能受到以下反驳：一方面，就主观恶性而言，“深谋远虑”

和“随机应变”都是褒奖行为人聪明过人的用语。事先有非法目的的场合，可以说是“深谋远虑”；

入户之后发现有机可乘，于是决定下手的场合，可以称之为“当机立断”“随机应变”。在上述两

种场合下，对于行为人当时的表现，仅仅从非法目的形成先后来考虑，恐怕是难以下结论的，只

能从行为最终所引起的结果来认定，在户抢劫同样侵害了住宅安宁和安全。从解释学的角度来

看，《刑法》第 245 条所规定的非法侵入住宅罪在客观上表现为两种方式，一是未经住宅主人许

可，不顾主人反对、劝告或阻拦，强行进入他人住宅。实践中，侵入他人住宅一般是指以蹬门、踹

门等方式破门而入。但在有些地方如农村，居民住宅的大门平日多半是敞开的，所以并不需要破

门而入。这种场合，结合实际情况，在行为人以不破坏住宅安宁的形式进入的场合，也能认定为

“侵入”。二是进入时住宅主人并不反对，但主人要求行为人退出时，行为人不肯退出。此时，就

进入行为而言，并不违法，但住宅主人既已要求退出，仍滞留在内不肯退出，实质上和未经许可

强行侵入的行为没有区别。换言之，不管是未经许可的进入住宅还是未经许可的逗留住宅，都是

非法侵入住宅。c 既然如此，为什么一定要求入户抢劫只能是事先有非法目的的入户抢劫，而将

在户中临时起意的在户抢劫排除在外呢？如果说合法入户之后拒不退出的行为也是非法侵入住

宅的话，那么将在这种状态下的抢劫行为和未经许可的擅自入户之后的抢劫行为同等对待，有何

a 参见张明楷：《论入户抢劫》，《现代法学》2013 年第 5 期。

b 同注a。

c 参见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4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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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呢？

司法解释当中入户抢劫的目的非法性要求不断退缩、认定标准逐渐降低的过程本身就表明，

以“目的非法性”要求限定入户抢劫的处罚范围的做法存在极大的不合理。如果说行为人事先

有非法目的，就会精心准备，如预先踩点，消除入户障碍；准备凶器、以防不测，从而使得入户抢劫

的客观危险增大的话，则这种危险并不一定只有在行为人具有“侵害户内人员的人身、财产”的

非法目的的场合才能实现。即便是出于其他非法目的，如出于安装监控设备偷窥室内人员的目

的的入户的场合，行为人也会提前做好各种准备。这种场合，有什么理由将其排除在“入户”之

外呢？同时，即便将非法目的的范围不断扩张、非法目的的成立标准不断降低，但只要要求存在

非法目的，总会有难以穷尽的时候。如 2005 年 6 月 8 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

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1 条尽管将“非法目的”从实施抢劫罪目的后退到包括抢

劫等犯罪，即将“为了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而入户，为了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毁灭罪证当场使用

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情形包括在内，能够将常见的以盗窃目的而入户，在户中进行暴力抢

劫的行为涵盖进来，但接踵而至的问题是，出于伤害或者寻衅滋事的目的而入户，在户中为劫取

财物而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场合，是不是能够认定为“入户抢劫”？对此，2016 年 1 月

6 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 2 条再次后退，规

定出于“侵害户内人员的人身、财产”的目的而入户，之后实施抢劫行为的，也是入户抢劫。即不

仅仅是出于财产犯罪的目的，出于人身犯罪目的而入户的，也是入户。这种理解已经和最初的仅

以抢劫罪为目的的入户大相径庭了，但问题并未到此就结束。现实生活中，不以“侵害户内人员

的人身、财产”为目的的入户并不罕见，如不以侵害户内人员的人身、财产为目的，而是以滋扰户

内人员的正常生活为目的，如以偷窥、嫖娼、赌博为目的而入户，之后打伤他人，拿走其手机、钱

包等财物的，是否构成“入户抢劫”呢？这种场合下，行为人事先也进行了精心的准备，行为人的

行为也破坏了“户”中的安宁与秩序。如果说仅仅因为行为人事先不具有侵害他人人身或者财

产的故意而难以成立入户抢劫的话，则会在处罚上留下巨大的空隙，也和入户抢劫是因为在抢劫

之外，还有非法侵入他人住宅行为的理解南辕北辙、相去甚远。

四、通过总则相关条款对“入户抢劫”进行限定

一旦入户目的的非法性要件被取消，那么，应当如何克服“入户抢劫”处罚过重的弊端呢？

笔者认为，对这一问题，与其通过给入户行为添加“目的非法性”要件，倒不如通过将《刑法》第

263 条第 2 款规定和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结合起来综合考虑。依照我国《刑法》第 5 条的规定，

包括法定刑在内的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正因如此，

在我国，就侵犯公民人身法益、财产法益的普通刑事犯罪而言，只有剥夺他人生命或者有可能剥

夺他人生命的重罪，才有可能设置死刑，而其他犯罪，包括侵犯数额特别巨大的财产犯罪在内，

在法定刑上都没有设置死刑，最高也就是无期徒刑。这一法定刑的分布规律对于我们分析《刑

法》第 263 条的加重处罚规定具有启发。《刑法》第 263 条规定了抢劫罪的 8 种加重处罚的类型，

表面上看，似乎所有的类型都可能适用死刑或者无期徒刑。但事实上，从我国刑法立法历来所遵

循的“宜粗不宜细”的原则来看，有关抢劫罪的加重处罚规定也只是一个基本框架，至于其具体

适用，还得根据各种行为个别判断。如作为加重处罚情节之一的“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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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其中包括有故意致人重伤和故意致人死亡的类型在内，而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在我国

刑法当中均属于挂有死刑的死罪，故《刑法》第 263 条有关抢劫罪的加重处罚规定当中，自然地

规定有死刑。但这并不意味着，《刑法》第 263 条所列的加重处罚八种情形都可以适用死刑。就

“入户抢劫”而言，依照《刑法》第 48 条“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的规定来看，

尽管有入户抢劫，但若没有造成致人死亡的严重后果，是很难适用死刑的。如在赖桂明入户抢劫

案中，赖桂明伙同同案犯采取暴力方法，多次持枪及入户抢劫，且数额特别巨大，但即便如此，广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最终也只是以抢劫罪判处赖桂明有期徒刑 15 年，剥夺政治权利 5 年，并处罚

金 5 万元。a

但一旦入户抢劫行为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后果，则可以适用《刑法》第 263 条中另一个加重

处罚情节即“抢劫致人死亡”，而用不着考虑“入户抢劫”，司法实践一般都是这么处理的。如在

“修乃桥入户抢劫杀人案”中，修乃桥系某快递有限公司投递员，因无力偿还欠款而生抢劫之念，

并确定以曾送快递的客户邱某为作案对象。修乃桥为此准备了迷药、迷烟、手套、尼龙绳、胶带、

尖刀等工具到邱某家楼道守候，趁邱某回家开门之机，用带迷药的手套捂住邱某口鼻，并将其拖

入室内，因邱某极力反抗并呼救，修乃桥遂对邱某捂嘴、掐颈，后持哑铃击打邱某头部，并持刀捅

刺邱某头、颈、胸部等处，致邱某严重颅脑损伤、窒息并大失血死亡。修乃桥被接警赶至现场的公

安人员堵在室内并抓获，济南中院审理认为，被告人修乃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暴力手段入

户劫取他人财物，并致人死亡，其行为构成抢劫罪。犯罪情节恶劣，手段残忍，情节、后果特别严

重，应依法惩处。于是该院以抢劫罪，判处修乃桥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

产。b 同样，在“盖志鹏入户抢劫案”中也是如此处理的。盖志鹏伙同他人经预谋后携带尖刀、胶

带等作案工具，冒充物业人员进入被害人唐某、白某夫妇家中，先后将唐、白捆绑，当场劫得银行

卡等款物，并逼迫唐、白说出银行卡密码及唐某公司保险柜密码。盖志鹏到唐家附近的银行自动

提款机提取 5 万余元后，又前往唐某办公室劫取 2 万余元及玉石、茶壶等款物。为灭口，盖返回

唐某家后，伙同同案犯将唐、白夫妇杀害。同年 8 月 19 日，盖志鹏又使用被害人银行卡购物消费

共计 4 万余元。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盖志鹏采取暴力手段入室劫取他人财物，

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且属于入户抢劫、抢劫数额巨大；盖志鹏为灭口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

人死亡，其行为又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且所犯罪行极其严重。对其所犯抢劫罪、故意杀人罪，依

法均应予惩处，并依法予以并罚。据此，以故意杀人罪、抢劫罪数罪并罚，判处盖志鹏死刑，剥夺

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c 在无期徒刑的场合，也可以同样处理。就侵害人身的

犯罪而言，按照《刑法》第 234 条的规定，一般重伤只能处以“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

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的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才有可能处以无期徒刑。但入户抢劫

的场合，若造成了重伤后果，就适用“致人重伤”的加重处罚规定，根本用不着适用入户抢劫的规

定。还有，就盗窃、诈骗等其他财产犯罪而言，只有“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才能处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抢劫因为在取财手段上伴随有人身危险，因而在对象

上要求相应降低，但即便如此，也必须达到数额巨大的要求。换言之，抢劫公私财物若没有达到

数额巨大的程度，也是难以适用无期徒刑的。但抢劫公私财物一旦达到数额巨大的程度，就符合

a 参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0 年 4 月 8 日 (2010) 穗中法刑二初字第 47 号刑事判决书。

b 参见《山东首例快递员入户抢劫杀人罪犯被执行死刑》，《法制日报》2016 年 1 月 19 日。

c 参见《男子冒充物业管理人员入室抢劫杀人被判死刑》，《人民法院报》2016 年 1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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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其他的加重处罚的规定，也用不着适用“入户抢劫”的规定了。如此说来，就“入户抢劫”而言，

能够适用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场合，非常罕见。 

实际上，已经有实证研究指出，行为人在入户抢劫时，即便具有非法目的，只要没有达到“致

人重伤、死亡”或者“抢劫数额巨大的”的程度，法院便不会单纯依据《刑法》第 263 条后段第（1）

项对行为人判处死刑（包括死缓）。a 如此说来，为了对“入户抢劫”限制适用死刑或者无期徒刑，

而专门对其添加“侵害户内人员的人身、财产”的“目的非法性”要求，确实有点小题大做的感觉。

值得注意的是，什么情形下的抢劫罪必须加重处罚，各国刑法中并没有一个约定俗成的结

论。如依照德国刑法第 250 条的规定，抢劫罪的加重处罚情节包括，携带或者使用凶器或者其他

压制反抗的器具、以有严重损害健康之危险的手段、以特定犯罪组织成员的身份在他人协助下抢

劫、抢劫致死等；日本刑法规定得更为简单，依照其 240 条和第 241 条的规定，在具有抢劫致人

死伤情节的场合，加重其刑。b 我国台湾地区刑法规定得比较详细，依照第 328 条、第 330 条的

规定，抢劫罪的加重处罚情节包括抢劫致死、抢劫致人重伤、夜间入户抢劫、翻越安全保障设施、

携带凶器、结伙三人以上、趁灾难之际、在火车站或者码头抢劫、抢劫过失致人死伤等情节。我

国刑法中有关抢劫罪的加重处罚情节规定，在形式上与台湾地区刑法中的规定类似。但我国台

湾地区刑法中的有些加重处罚情节，如夜间入户、趁灾难之际、在火车站或者码头抢劫等，与其

说是从保护法益角度进行的规定，但不如说是从刑事政策或者说是从预防犯罪的角度所进行的

规定。如“趁灾难之际”抢劫，从侵害法益的角度来看，与平时抢劫并没有什么区别，但“趁灾难

之际”抢劫更容易得手，因为人在遭遇灾难之际，吃穿住用各方面本就困难、精神状态疲惫虚弱，

行为人借此之机对被害人使用暴力、胁迫手段劫财，会使被害人的处境更加恶化，产生雪上加

霜、祸不单行的感觉，严重偏离一般人“扶危济困”的道德感；同样，“夜间入户抢劫”和“入户抢

劫”相比，只是增加了一个时间要素，即夜间。但正如我国古话所说，“风高月黑夜、杀人越货时”。

因为在“夜间”，人处于一天之中最为疲惫状态，警觉心下降，抵抗力减弱，疏于防备外来侵袭，给

罪犯以可乘之机；同时，夜深人静，万籁俱寂，使得犯罪者既便于作案，也易于隐蔽和逃脱，和白

天相比，罪犯在夜晚更加肆无忌惮，需要高度防范。“在火车站或者码头”抢劫，属于在光天化日

之下的犯罪，行为人无所顾忌地公然挑战社会公共场所秩序，不仅表现出了其胆大妄为、不同一

般的人身危险性，较易引起社会大众的不安，而且还会让其他人模仿 c，所以，对于在车站、码头

等公共场所的抢劫，应当予以重罚。但要注意的是，即便说特殊情形下的抢劫行为需要重罚，但

其中根据情节的不同又有区别对待。如按照德国刑法第 250 条、第 251 条的规定，携带武器、危

险工具或者其他器具、或者行为有致被害人的健康遭受严重损害、或者共同抢劫的，处 3 年以上

自由刑；行为时使用武器或者其他危险器械，或者携带武器致他人身体被严重虐待或者有死亡危

险的，处 5 年以上自由刑；抢劫轻率致他人死亡的，处无期徒刑或者 10 年以上自由刑。依照我国

台湾地区《刑法》第 328 条、第 330 条的规定，只有抢劫致人死亡或者抢劫致人重伤的，才有可能

判处死刑或者无期徒刑，而其他情节下，只能处以 5 年以上 12 年以下有期徒刑。换言之，从域外

刑法的相关规定来看，即便是抢劫罪的加重处罚情节，其中也还具有轻重之分，并不是一律同等

a 参见杜强强：《入户抢劫的死刑设置与住宅自由保护》，《政治与法律》2017 年第 3 期。

b 另外，日本修正刑法草案第 325 条（加重抢劫）规定，侵入他人住宅或者他人看守的建筑物等抢劫的，处 5 年以上有期徒刑；

携带凶器抢劫或者二人以上当场共同抢劫的，与前款同。

c 参见林山田：《刑法通论》（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61 页；谢晶：《中西文化与古今刑法之间——清代盗律中的

时空因素》，《法学杂志》2015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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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从我国刑法有关抢劫罪加重处罚的历史沿革来看，本意也是将处死刑、无期徒刑的加重处

罚情节和处有期徒刑的加重处罚情节分别开来，但由于长期以来所实行的“宜粗不宜细”的立法

指导思想的影响，将本应按照生刑、死刑分开规定的各种情节，不分轻重，一律规定在“10 年以

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范围之内，最终导致了理论上的众说纷纭、司法实践无所适

从的局面。从此意义上来讲，入户抢劫处罚过重，是指其上限处罚过重，并非下限处罚过重。添

加“入户目的非法性”要件，意图判处的是死刑或者无期徒刑的适用，而非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

五、结  语

依照现行《刑法》第 263 条的规定，“入户抢劫的”，就要和“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一样，“处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但是，“入户”行为即便构成

非法侵入住宅罪，无论如何也达不到“致人重伤、死亡”即故意或者过失剥夺他人生命或者伤害

他人身体的程度，因此，对该种行为也判处死刑或者无期徒刑，显然不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有

处罚过重的嫌疑。为此，实务界和理论界一致认为，对其必须加以限定。限定的方法，除了对抢

劫行为的发生场所“户”进行限定解释之外，便是对“入户”行为进行限定，要求行为人在入户时，

主观上必须具有非法的目的，即“以侵害户内人员的人身、财产为目的”。

但是，这种从行为人入户的主观目的上进行限定的做法，是不是真的能够起到限定“入户抢

劫”处罚过重的效果，值得怀疑。一方面，若行为人在入户时主观上具有司法解释所要求的“特

定目的”即“以侵害户内人员的人身、财产为目的”的话，只要之后有入户抢劫、但没有造成户内

人员的人身伤亡后果的行为，就可以对其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

金或者没收财产”，特别是判处“死刑”吗？若是可以的话，岂不是违反《刑法》第 48 条“死刑只

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的规定吗？另一方面，与上述情形相反，如果行为人有入户抢

劫行为，但在行为人入户时并不具有特定的违法目的的话，则其入户抢劫行为不仅不能处以死刑

或者无期徒刑，连“十五年以上有期徒刑”都难以判处。因为没有特定的违法目的的行为，连“入

户抢劫”都不构成。不仅如此，由于是否构成入户抢劫，关键在于行为人入户时是否具有“特定

违法目的”，从而使得《刑法》第 263 条作为客观行为而规定的“入户抢劫”的认定被主观化，导

致宪法上作为公民基本权利的公民住宅权的保护流于形式。因此，将行为人入户时必须具有特

定目的作为限定“入户抢劫”的要件，存在不妥，应当予以取消。

作为对“入户抢劫”处罚过重的限制措施，最理想的做法是，在立法上对抢劫罪的加重处罚

条件进行细化，除了抢劫致人重伤或者死亡之类的应当判处死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加重处罚情节

之外，还可以规定在公共场所抢劫、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之类的应当处以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

的加重处罚幅度，“入户抢劫”可以放在这一档的加重处罚幅度之内。但从目前的情形来看，这

种立法上的限制比较困难。比较现实的做法是，在司法上，结合《刑法》第 48 条有关死刑的规定，

对《刑法》第 263 条所规定的加重处罚情节重新分档说明。将抢劫致人重伤、死亡、抢劫银行或

者其他金融机构、抢劫数额巨大等可以作为应当判处死刑或者无期徒刑的情节对待；而将“入户

抢劫”等在内的情形作为处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情节对待，从而避免处罚过重的诘难和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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